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为表彰鼓励先进，树立学习榜样，打造一支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队伍，增强我校学生组织的政治性、先进性和群众性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范围
（一）学校各基层团组织团员、团干部。
（二）在各学生组织及社团工作岗位上工作满一年的专、兼职学生干部。
二、评选内容

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团员

1、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思想素质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思想上要求进步，积极靠拢党组织；

2、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，做到不缺席，不迟到，努力为支部建设献计献策，在各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，积极协助团干开展工作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；

3、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、集体主义观念和较高的精神文明修养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团的纪律，带头遵守校规校纪；

4、学年成绩优良，在校期间不得挂科，并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（二）优秀团干部
1、担任团内一定职务，并满一年以上者，能讲政治、讲学习、讲正气；

2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能够及时并出色的带领团员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；

3、工作具有创新精神，工作实绩显著；

4、工作作风踏实、深入，遵章守纪，在团员中威信较高；

5、学年成绩优良，在校期间不得挂科，并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（三）优秀学生干部
1.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和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；

2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以身作则，表率作用强，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信;
3.担任学生干部满一年以上;

4.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成绩较好；

5.工作积极、主动、负责，顾全大局，乐于奉献，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，工作有创新，成绩突出。
四、评优程序及要求
评优工作于每学年开展一次，依据民主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。开展评优工作的过程中，各基层团组织、学生组织及社团要根据评优文件要求组织评选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评选质量。各组织及社团提交的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名单，需征求各二级学院团委意见后报送校团委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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